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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總說明
中華民國113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依據

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要

點。

二、設立目的

為受理僑民團體、熱心僑胞及社會人士捐贈作育優秀在學僑生之獎助學

金與協助艱困地區之僑民學校師資充實及僑民學校教師退休撫卹基金等

相關項目之輔助金(為解決泰緬等艱困僑區僑民學校師資缺乏問題，輔

助僑民學校充實師資，原「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基金」增加受理捐贈僑

民學校輔助金，自109年度更名為「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僑民學校

輔助金基金」，另考量除輔助僑校充實師資外，應加強僑校教師退休撫

卹機制建立，鼓勵教師久任，爰將「受理僑民學校輔助金」輔助對象納入

僑校教師退休撫卹基金等相關項目，自 110年度更名「受理捐贈僑生獎

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校師資輔助金基金」，配合110年 9月僑務委員會受

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要點名稱修正，將

「僑校」修正為「僑民學校」，自112年度起將基金名稱更名為「受理捐贈

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三、組織概況

（一）設置基金管理委員會管理之。

（二）本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 1人，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指定副委員長

兼任之，委員10人（其中1委員兼執行秘書），由本會就社會熱心

人士及僑務有關人員分別聘任之，任期3年，期滿得續聘。另置會

計1人及幹事3人，負責辦理相關事宜。本管理委員會成員均為無給

職。

（三）組織系統圖（如附錄一）。

貳、業務（工作）計畫概要

一、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

（一）計畫名稱：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核發計畫。

（二）計畫重點：

1.計畫內容：

接受各界捐贈獎助學金，依捐贈人意願設定獎助條件並依僑務委員會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要點辦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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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惠優秀在學僑生。每年由管理委員會召開獎助學金審查會議核定獲

獎僑生名單、公告核發獎助學金情形及辦理核銷，並通知捐贈人當年

核發情形。有關財務收支事項及存款印鑑，均依政府會計程序及相關

規定辦理。

2.執行方式：

(1)每年估算當年度可發放獎助學金名額，依行政程序簽核。

(2)函告全國各大專院校獎助學金名額及申請資格，請學校周知僑生同

學，並造冊函送僑務委員會審查。

(3)彙整各校僑生申請案件，就申請僑生是否符合獎助學金資格進行初

審，復由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逐案複審。

(4)俟審核完成，將獲獎名單及獎學金函送各校，請各校轉頒，並鼓勵

獲獎僑生填寫感謝卡致捐贈人。

3.預期效益：

(1)妥善管理捐贈獎助學金，期能發揮捐贈人捐贈意旨，嘉惠優秀僑

生。

(2)鼓勵僑生戮力向學，並吸引更多優秀僑生回國就學。

二、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

（一）計畫名稱：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核發

      計畫。

（二）計畫重點：

1.計畫內容：

接受各界捐贈輔助金，依捐贈人意願並依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

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要點辦理，補助資源不足地區

僑校師資充實專案、僑校教師獎學金、以及僑校教師退休撫卹基金等。

每年由管理委員會召開輔助金審查會議核定輔助金之補助名單及金

額、公告核發輔助金情形及辦理核銷，並通知捐贈人當年核發情形。有

關財務收支事項及存款印鑑，均依政府會計程序及相關規定辦理。

2.執行方式：

(1)將經管理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僑務委員會受理捐贈艱困地區僑民學校

師資輔助金核發計畫，由僑務委員會函告駐外單位依計畫提出申

請。

(2)請駐外單位將專案申請條件，轉知僑校、僑校教師退休撫卹基金，

其中僑校師資充實專案之補助，由僑校檢具申請表併相關審查資料

經駐外單位函送僑務委員會初審；僑校教師退休撫卹基金之補助，

由僑校教師退休撫卹基金檢具申請表併相關審查資料經駐外單位核

轉僑務委員會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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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逐案複審核定輔助金核發名單、金額後，由

僑務委員會函知駐外單位轉知僑校、僑校教師退休撫卹基金，其中

僑校師資充實專案之補助，由僑校檢具領據請款；僑校教師獎學金

之補助由僑校教師檢具經任職僑校核可後請款；僑校教師退休撫卹

基金之補助，由僑校教師退休撫卹基金檢具領據請款。

3.預期效益：

充實資源不足地區僑校華語文師資，鼓勵僑校教師參加師培提高教學

素質，及輔助建立僑校教師退休撫卹機制，鼓勵僑校教師久任教學工

作，協助紓解師資缺乏困境。

參、本（113）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餘絀概況

（一）本年度總收入702萬 2,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20萬元，減少 17

萬 8,000元，約2.47％。

（二）本年度總支出 706萬 8,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714萬 1,000 元，

減少7萬3,000元，約1.02％。

（三）本年度收入支出相抵後，短絀4萬6,000元。

二、餘絀撥補概況

上年度未分配賸餘41萬 8,000元，填補本年度短絀4萬 6,000元後，未

分配賸餘計有37萬 2,000元。

三、現金流量概況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8萬 4,000 元，現金及約當現金淨減 8萬 4,000

元，係期末現金15萬3,000元，較期初現金23萬 7,000元減少之數。

四、資金運用概況

本獎助學金以本金、孳息或本金與孳息合併等方式發放，以上年度為

例，每名獎助金額從新臺幣 5,000 元至 2 萬 5,000 元不等，各種獎助

學金至少提供 1個名額。另輔助金以本金及孳息合併方式發放，依申請

案性質、運作效益及僑委會僑務布局等因素綜合整體審查後，核定補助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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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收支餘絀預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5,646 100.00 總收入 7,022 100.00 7,200 100.00 -178 2.47 

162 2.87 利息收入 358 5.10 209 2.90 149 71.29 

5,484 97.13 捐贈收入 6,664 94.90 6,991 97.10 -327 4.68 

5,764 102.09 總支出 7,068 100.66 7,141 99.18 -73 1.02 

5,679 100.58 獎學金支出 6,679 95.12 5,898 81.92 781 13.24 

85 1.51 輔助金支出 389 5.54 1,243 17.26 -854 68.70 

-118 -2.09 -46 -0.66 59 0.82 - -

註：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中華民國113年度

科 　 目
比較增減(-)

本年度總收入
7,022千元，
詳利息收入及
捐贈收入明細
表。

本年度總支出
7,068千元，
詳支出明細表
。

本期賸餘(短絀) 本年度收支相
抵後，預計短
絀4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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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餘絀撥補預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上年度預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金　額 ％ 金　額 ％

                471 100.00 賸餘之部                 418 100.00 

                  59 12.53 本期賸餘

                412 87.47 前期未分配賸餘                 418 100.00 

分配之部                   46 11.00 

填補累積短絀                   46 11.00 

                471 100.00 未分配賸餘                 372 89.00 

短絀之部                   46 100.00 

本期短絀                   46 100.00 

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填補之部                   46 100.00 

撥用賸餘                   46 100.00 

待填補之短絀

中華民國113年度

1.本年度收支相抵後預
計短絀46千元。
2.前期未分配賸餘418
千元，填補本期短絀46
千元後，預計本年度未
分配賸餘37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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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現金流量預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46

利息股利之調整 -358

未計利息股利之本期賸餘（短絀） -404

調整項目

未計利息股利之現金流入（流出） -404

收取利息 320

收取股利                           - 

支付利息                           - 

-84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84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23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53

中華民國113年度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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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利息收入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營　運　量

（平均餘額）

其他準備金             56,983 機動利率           358 

          358 

中華民國113年度

項 　 　 　 目 利 率 期 限 金 額 說 明

113.1.1－113.12.31 受贈基金存儲銀行孳
息收入，分別編列受
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
314千元，艱困地區
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
44千元。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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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捐贈收入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捐贈收入                                         6,664 

合　    　　計                                         6,664 

中華民國113年度

項 目 金 額 說 明

係各界熱心僑團、愛國僑胞及社會人
士捐贈基金，並用以發放符合條件之
優秀僑生獎助學金收入及符合輔助方
案條件之僑校之輔助金收入屬之，分
別編列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6,275
千元，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
38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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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支出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5,679 獎學金支出                   6,679                   5,898 

                       85 輔助金支出                      389                   1,243 

                  5,764 總　　　計                   7,068                   7,141 

中華民國113年度

前年 度決 算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說 明

針對符合條件之優秀僑生
發放獎助學金支出。

協助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充
實師資，提供符合輔助方
案條件之僑校教師、學生
及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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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預計平衡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比較增減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62,347 資　　　產 54,102 60,653 -6,551 

359 流動資產 372 418 -46 

247 現金 153 237 -84 

247 活期存款 153 237 -84 

112 應收利息收入 219 181 38 

61,988 準備金 53,730 60,235 -6,505 

61,988 其他準備金 53,730 60,235 -6,505 

62,347 資 產 合 計 54,102 60,653 -6,551 

62,347 淨　　　值 54,102 60,653 -6,551 

61,988 基金 53,730 60,235 -6,505 

61,988 基金 53,730 60,235 -6,505 

61,988 基金 53,730 60,235 -6,505 

359 累積餘絀 372 418 -46 

359 累積賸餘 372 418 -46 

359 累積賸餘 372 418 -46 

62,347 淨 值 合 計 54,102 60,653 -6,551 

62,347 負債及淨值合計 54,102 60,653 -6,551 

補充揭露：

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

111年12月31日
科 　 　 目

113年12月31日 112年12月31日

1.本基金各項受贈基金原則均於銀行辦理定期存款，並依捐贈人意願，以其孳息所得、本金或本

   金併同孳息發放獎助學金及輔助金，因所辦理之定期存款均已指定用途且需取得捐贈人同意始

   得動支，爰以其他準備金科目列入本表表達。

2.本表113年度基金及其他準備金預計較上(112)年度減少6,505千元，係預估部分受贈基金孳息不

   足，依捐贈人意願動支本金以發放獎助學金及輔助金。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人

職 類 （ 稱 ） 本 年 度 員 額 預 計 數 說 明

主任委員 1

委員 10其中 1 委員兼執行秘書。

會計 1

幹事 3

總　　　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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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0本管理委員會成員均為無給職。

總　　　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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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組織系統圖
中華民國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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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及輔助金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委員 委員兼執行秘書

會計 幹事

本管理委員會置主任委員1人，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指定副委
員長兼任之，委員 10人（其中 1委員兼執行秘書），由本會
就社會熱心人士及僑務有關人員分別聘任之，任期3年，期滿
得續聘。另置會計1人及幹事3人，負責辦理相關事宜。本管理
委員會成員均為無給職。

附錄一



附錄二

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及艱困地區僑民學校師資輔助金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

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內 容

一、通案決議部分： 通案決議均未涉及本信託基金業務。

二、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112年度本信託基金預算審議結果，照
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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